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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雙語生活化校園計畫 
申請說明會問答集 

一、 計畫申請與核結 

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1 

【新辦/續辦】 

(1) 114學年度國中小合送計畫，惟

115 學年度將改由國中部及國

小部分開申請計畫，則 115 學

年度應申請新辦或續辦？反

之，114學年度僅國小部辦理本

計畫，倘 115 學年度將改由國

中小合併申請，則 115 學年度

應申請新辦或續辦？ 

(2) 114學年度模式三、四學校，115

學年是否應申請續辦？ 

(3) 學校於 114 學年度辦理縣市自

辦雙語教學計畫，倘於 115 學

年度改申請本計畫，應申請新

辦或續辦？ 

本計畫應申請新辦或續辦，應視計畫

內容是否業經國教署審查通過。據此

回復各類情形如下： 

(1) 考量國中小合送計畫，以及國中

部、國小部分開申辦計畫之內容不

同，爰本案應為新辦。 

(2) 114學年度模式三之學校，倘於115

學年度申辦模式一，因雙語生活化

面向業於 114 學年度經國教署審

查通過，爰請於 115學年度申請續

辦。。倘於 115學年度申辦模式二，

因部領雙語教學面向未經國教署

審查通過，爰請於 115學年度申請

新辦。 

(3) 凡於 114 學年度未經國教署補助

之學校，於 115學年度應為新辦。 

2 

【申請原則】 

已申請縣市自辦雙語教學計畫之

學校。，不得申請模式二，但能否申

請模式一？ 

(1) 為促進中央與地方攜手擴大雙語

教育資源，倘學校已獲地方政府補

助自辦同類型雙語教學計畫，基於

資源不重複挹注之原則。，請學校無

需申請本計畫。，請請地方政府整體

衡酌縣市內雙語資源配置之衡平

性及妥適性。 

(2) 另依本計畫規定，學校申請模式二

時，不得同時申請地方政府自辦雙

語教學計畫，未依規定者，將撤銷

補助，請追繳已領之補助款項。 

3 
【國立學校申請】 

(1) 請問國立學校申請本計畫需由

(1) 依「國民教育法」第 11 條規定，

國立學校除組織、人員、編制及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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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地方政府統一函送之原因？ 

(2) 國立學校由地方政府統一申

請，是否會佔地方政府獲配校

數額度？地方政府是否需為國

立學校額外編列自籌款？  

算事項之管理。，比照地方政府所轄

公立學校。，所所地地地方政府之 

督。因此，本計畫之申請、撥款及

核結等行政程序，請比照所轄公立

學校辦理，由地方政府彙整列冊

後。，併同所轄學校資 函報本署。。 

(2) 國立學校不佔地方政府獲配校數

額度，地方政府亦無需為國立學校

編列經費。 

4 

【減課規劃】 

(1) 倘兼任組長或導師者，仍可再

減課嗎？ 

(2) 模式一中，可否全校每位老師

均減一節？ 

(3) 行政業務減授課部分，能否避

免過度集中於部分同仁？ 

(4) 能否放寬減課條件及減課節數

上限？ 

(1) 為支持學校行政與教師共同參與，

本計畫已設置減課配套措施，惟是

否符合減課資格與實際減課節數，

應視學校整體校務安排及每人參

與程度而定，請應經校內公平、公

正、公開機制確認，俾利計畫長久

穩健推動。 

(2) 為瞭解各校減課情形，學校應於

115學年度申請表簡述減課原則，

請敘明全校達成減課原則共識之

會議日期與會議名稱。 

5 

【執行計畫教師資格】 

原申請計畫教師恐於於新學年職

務異動。，倘後續接手的教師不具雙

語證照，仍可以繼續推動本計畫

嗎？ 

本計畫鼓勵以多元方式。，提升全校教

師及行政人員英語專業能力，請無規

定執行教師必須取得雙語相關證照。

倘原申請計畫教師於新學年職務異

動，學校仍可視辦學量能與人力安排

情形，繼續推動本計畫。 

6 

【專家學者諮詢輔導】 

本計畫有規定專家學者入校輔導

的次數嗎？線上諮詢可以嗎？有

任何訪視嗎？ 

請學校視實際需求邀請人才庫專家

學者。，或自行覓專專家學者到校或線

上進行專業諮詢、輔導、陪伴等專業

成長活動，以精進計畫之推動。 

7 

【外師資源運用】 

校園對話角一定要是外師才能執

行嗎？若外師不願意配合，該如何

(1) 有外師之學校應規劃對話角及善

用外師資源，無外師之學校，本

國師亦可推動對話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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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處理？ (2) 學校於每年與外師簽訂契約時，

應與外師溝通每週授課安排及整

年度的教學規劃，請達成共識，

俾利後續教學活動之推動。 

8 

【成果繳交】 

(1) 國教署一再強調行政減量，惟

地方政府仍函請學校提供額外

計畫成果，造成學校人員負擔。

國教署能否與地方政府達成共

識，讓校內人力量能實際用地

推動雙語計畫。 

(2) 本計畫規定，學校應擇一申請

本計畫及地方政府自辦雙語教

學計畫，惟地方政府要求學校

同時申請 2 項計畫，倘 2 巷計

畫均審查通過，即不申請地方

政府自辦雙語教學計畫費用，

造成學校必須繳交 2 項計畫之

成果報告，國教署能否與地方

政府達成共識？ 

為與地方政府協力落實行政減量，國

教署業於 115年第 1次學管科長會議

重申，申辦本計畫之學校僅需依循國

教署規定辦理，地方政府勿再另外要

求提報成果報告。 

二、 模式一 

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1 

【英語檢測報名費】 

(1) 「參加英檢考試報名費」是一

定要通過才會補助經費嗎? 還

是報名費一律支應？如果參加

的是多益、托福或雅思這些需

要測驗後才會知道分級的測

驗，也是可以核銷嗎？ 

(2) 可以補助「學生」報名英語檢定

的費用嗎？ 

(3) 模式一能否編列教師語言進修

(1) 本計畫附件 3。「各補助項經經費編

列原則」所列教師英語檢測報名

費，英語教師以報名相當於 CEFR

架構 B2級（含）以上之英語檢測

為限；其他非教授英語之教師，以

報名相當於 CEFR架構 B1級（含）

以上之英語檢測為限。。若部分測驗

於事前無法分級（如多益），則不

地此限。 

(2) 英語檢測報名費係以實際應試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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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費用？ 為補助要件。，只要有應試事實，無

論通過英語檢測與否，均可核銷英

語檢測報名費。 

(3) 英語檢測報名費之經的地於鼓勵

全校教師與行政人員持續提升英

語能力。。倘學生瞭瞭解自英英語能

力，可運用國教署建置之免費英檢

系統（https://www.testmyenglish. 

edu.tw/）。 

(4) 考量模式一、二之辦理內容不同，

部領雙語教學涉及學科雙語教學，

爰模式二可編列教師語言進修費

用，以支持部領授課教師精進英語

能力。 

2 

【酷英平臺/英檢系統】 

(1) 請問一定要用酷英平臺或英檢

系統進行測驗嗎？是否可以使

用其他平臺測驗學生？ 

(2) 是否選擇酷英平臺及英檢系統

其一進行測驗即可？ 

(1) 國教署整合各項英語教學資源，建

置酷英平臺及英檢系統，其中酷英

平臺是英語學習網站，英檢系統是

英語檢測網站。 

(2) 為協助學校瞭解學生英語能力，請

學校於成果檢視部分，善用上開兩

個網站，作為學校檢核自己執行狀

況及未來規劃、調整與進步的參考

依據。 

3 

【英語歌曲播放版權】 

為增加英語環境，學校規劃於校內

撥放英語歌曲，請問有公播版嗎？

會有版權的問題嗎？ 

國教署製播的教材，如ICRT。、中中英

語教室等教材，均可公開播放；至使

用其他網路教材進行教學部分，依據

「著作權法」第46條之1規定：「依法

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及其擔

任教學之人，為教育經的之必要範圍

內，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已公開發

表之著作。但有營利行為者，不適用

之。」，因此，地合理的範圍之內（教

學使用），亦無營利之虞（無收費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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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動），則可以作為教學之用。 

三、 模式二 

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1 

【授課鐘點與減課規定】 

(1) 英語教師可與模式二的雙語科

經教師協同授課嗎？若英語教

師可以協同，協同課程算地英

語老師的基本授課鐘點嗎？ 

(2) 英語協同雙語課程的老師也可

以減授鐘點嗎？ 

(3) 英語老師幫忙雙語教師課程共

備，可以減鐘點嗎？ 

(1) 雙語課程應由部領學科教師進行

雙語教學。，英語教師可與部領雙語

教學教師進行課程共備。 

(2) 減課部分請依本計畫規定辦理。。執

行本計畫減授課原則，應經校內公

平、公正、公開機制確認。，每人每

週減課不超過 4節課。；另模式二得

有 1位主要負責整體計畫推動者，

每週減課不超過 6節課。，請以 1人

為限。 

2 

【課程規劃】 

(1) 國小低年級可申請模式二嗎？ 

(2) 校訂課程也可以實施雙語教學

嗎？ 

(1) 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規定。，部

定英語課自國小三年級開始實施，

因此，部分領域雙語教學需於國小

三年級後始得實施。 

(2) 為協助學校循序漸進實施雙語教

學，新辦學校可於三年級以上年級

之校訂課程實施雙語教學。 

3 

【學生奠基課程】 

學生奠基課程的上課時間，可以開

設地週六上午嗎？ 

考量學生應具有足夠休息時間，請學

校依需求規劃於課後或寒暑假期間

辦理學生奠基課程，勿於一般假日、

午休或早自習辦理；雙語生活化多元

活動則不地此限。 

4 

【自願開放課室】 

(1) 請問若自願開放課室，但參加

人次非學校所能掌握，可能達

不到預期的 40人次，建議如何

因應呢？ 

(2) 之後是否可以公告自願開放課

是的學校名單，提供其他學校

(1) 請以每學期至少總接待 40 人之規

模進行規劃，參與人數將視實際情

形而定，不會影響計畫核定。 

(2) 自願開放課室為國教署額外補助

經費，非強制性申請。國教署將擇

優核定 30 所學校後，將學校名單

函知地方政府，請公告於本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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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尋找符合需求的學校進行觀

課？ 

CIRN網站。 

5 

【雙語學分班】 

(1) 可以薦派教師參加地方政府自

辦的雙語相關研習，而不參加

教育部開設的雙語學分班嗎？ 

(2) 參與學校必須每年薦派 1 位老

師參加雙語學分班嗎？ 

請依本計畫規定。，倘校內「實施雙語

課程之授課教師」尚有未參與學分班

者，應薦派至少 1名教師參與；倘校

內「實施雙語課程之授課教師」均已

參與學分班，可預先薦派未來瞭實施

雙語教學領域/科經之教師，或其他有

興趣修課之領域/科經教師；倘未有相

關教師有修習需求，則無須薦派。 

6 

【授課領域/科經/教師異動】 

(1) 部領計畫有無申請領域上限？

若申請 3 個領域，經費有何不

同？ 

(2) 原申請部領雙語教學之執行教

師，恐於新學年度職務異動，

計畫將如何處理？ 

(1) 部領計畫實施 2個領域以上者，依

據實際參與班級規模，補助80-120

萬，不因實施領域數有所不同。 

(2) 倘因學校人力異動，導致必須調整

部領雙語教學之授課領域/科經，

請循行政程序函報地方政府，請由

地方政府函報國教署獲准後。，繼續

執行本計畫。 

四、 經費編列 

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1 

(1) 超鐘點費係依學校行事曆週數計

算編列，A 教師依校內人事規定

可支領超鐘點 21 週，惟 B 教師

於雙語生活化計畫僅能支領 19

週，是否可發文給各縣市，讓各

校主計能夠有所依循。 

(2) 倘減授課週數原本編 20週，可以

視實際情況勻支第 21 週的授課

鐘點費嗎？ 

審酌每學期週數不一，為簡化計畫

申請行政作業，本計畫統一規定可

編列 20週鐘點費，惟實際支領超鐘

點費之週數，仍應依實際執行情形

辦理。倘有鐘點費編列不足情事，請

地方政府依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

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規定。，循

行政程序辦理經費勻支。 

2 

本計畫可以編列教師獎勵機制嗎？

例如指導班級學生通過英檢項經，

給予獎勵金等作法。 

考量教師待遇、福利或相關獎勵需

有法律授權定之，爰本計畫係以提

供教師支持措施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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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3 
國立學校由地方政府彙整申請，請

問經費核結時需要繳回憑證嗎？ 

學校原始憑證留校備查即可，無須

繳回國教署。 

4 

請問學生奠基費用，國中開地課後

及寒暑假，老師的授課鐘點費是編

列 540 元嗎？完中國中部的授課鐘

點費編列基準，是否可比照高中授

課鐘點費？ 

本計畫授課鐘點費係依「公立中小

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

表」規定辦理。 

5 

自願開放課室觀課的經費補助，有

包含地模式二的經費中嗎？ 

自願開放課室觀課經費每學年 6 萬

元係外加經費，以額外補助方式辦

理，不佔原本模式二額度。 

6 

模式二 2個領域 10班以上最高核定

額度 120萬元，是指 A。、B兩個領域

都要實施 10 班以上，還是 A+B 大

於 10班？ 

模式二為 A+B 大於 10 班，請須遵

守部領雙語教學為全年級實施之規

定。 

7 

教師英語增能費用，能否核銷線上

英語學習 App（例如 Speak）？ 

「教師國內語言進修費」規定，國內

進修機構包含國內大學、合格立案

的語言學習機構及線上的學習平

台，凡符合前開規定者即可取得收

據或發票等相關證明，請可進行購

買與核銷。 

8 

執行計畫的老師減課鐘點費，是屬

於「授課鐘點費」還是「代課鐘點

費」？  

本計畫減課為支持教師充足備課與

規劃教學活動時間，以不回兼為原

則，惟學校有實際課程安排需求或

人力編制安排，則以授課鐘點費辦

理。 

9 請問校長可支領鐘點費嗎？ 具授課事實者，始得支領鐘點費。 

五、 其他雙語相關計畫問題 

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1 

【與國外學校交流】 

(1) 114 學年度模式三的締結姊妹校

是階段性結束了嗎？該如何延續

(1) 各校推動雙語生活化時，得與其

他國外學校進行線上交流，114

學年度辦理跨國締結姊妹校之



8 

序

號 
提問內容 回復說明 

未來與姊妹校的交流？ 

(2) 114 學年度締結姊妹校有部分經

費可用於文化箱交流及跨國郵寄

費，此項經每年使用的經費其實

蠻大的。是否可以地模式一中增

編類似的項經？ 

學校，倘於 115學年度仍有線上

交流且具額外經費需求者，請循

規定申請本署「115 學年度國際

教育計畫」相關經費。另 114學

年度辦理跨國姊妹校所購置設

備無須歸還。 

(2) 本計畫將於模式一。，明定支支可

編列國內外郵資。，俾利學校未來

推動與國外學校交流之需。 

2 

【計畫訊息管道】 

未來會有雙語生活化的計畫網站

嗎？LINE和臉書粉絲專頁如何加

入？ 

CIRN網站刻正進行改版，俟網站升

級完成後，將設置雙語生活化計畫

專區，提供學校參閱相關資訊；另

LINE@及臉書粉絲專頁，將於測試

完成後。，通知及邀請參與學校加入。 

 


